附件二：

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条文的工程和责任单位

1、轨道交通11#线祁连山路站

施工单位：上海现代建筑设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上海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2、轨道交通7#线杨高南路站

施工单位：上海鸿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上海浦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3、轨道交通7#线镇坪路站

施工单位：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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